機械系退(離)職人員財產留用申請書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	購買日期
	財產編號
	財產名稱
	金   額
	存放地點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留用理由：因有研究生尚未畢業仍須使用以上財產，故申請留用並負責保管至研究生畢業或提前交還組召集人為止。

申請教師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 組召集人或代管人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 以下歸還時填寫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歸還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組召集人或代管人(簽名)：              
